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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面对异常严峻的经济形势，桓台全县上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按照发展实干和以项目建设为纲的工作要求，

紧紧围绕“打造实力桓台、建设幸福城乡”两大战略任务，积极做好稳增长、

转调创、惠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县经济社会在新常态下实现了新发展。

一、综 合

总体经济平稳增长。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GDP）486.56 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7.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20.30 亿元，增长 4.0%；

第二产业增加值 303.75 亿元，增长 10.6%；第三产业增加值 162.51 亿元，

增长 1.7%。三次产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为 1.9%、91.9%和 6.2%，分别

拉动生产总值增长 0.1 个、7.2 个和 0.5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比例由上年的

4.2：62.9：32.9 优化调整为 4.2：62.4：33.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97236

元，比上年增加 3575 元，按年均汇率折算为 15829 美元。

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为小微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创业提供贷款担保 9649

万元，倡导全民创业。全县城镇新增就业 6950 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2860

人，困难群体再就业 572 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1900 人，城镇登记

失业率为 2.17%。获评“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项目示范县”。

物价水平低位运行。居民消费价格累计比上年上涨 1.3%，其中消费品价

格上涨 1.1%，服务项目价格上涨 1.8%。分类别看，八大类消费品价格呈“七

升一降”态势，其中食品类价格上涨 2.3%，是拉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主要

因素。

2014 年各类价格指数(%) (以上年为 10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1.3

食品 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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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酒 97.9

衣着 100.1

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102.1

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100.8

交通和通信 100.1

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01.0

居住 101.2

二、农林牧渔业

农业生产稳定增长。全年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34.45 亿元，按可比价

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4.1%。其中，农业总产值 20.22 亿元，增长 3.3%；林

业总产值 4.64 亿元，增长 8.3%；牧业总产值 7.65 亿元，增长 3.4%；渔业

总产值 0.55 亿元，增长 1.5%；农林牧渔业服务业总产值 1.39 亿元，增长

6.0%。建成 4 个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0处蔬菜标准园，农业龙头企业

达到 23家。祁家芹菜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新城细毛山药、荆家四色韭

黄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

粮食保持高产稳产。据粮食抽样调查，小麦平均亩产达到 514 公斤，居

全省第一；玉米平均亩产 583 公斤。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38. 86 万吨，比上

年增长 1.9%，其中夏粮总产 18.16 万吨，秋粮总产 20.70 万吨。经济作物中，

棉花产量 433 吨，蔬菜产量 8.86 万吨。主要农产品产量如下：

粮食 388642

吨 1.9%

其 中 ： 小 麦 181570

吨 0.7%

玉米 206786

吨 3.0%

棉花 433

吨 -47.5%

蔬菜 88645

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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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平稳健康发展。全年完成造林面积 511 公顷，森林覆盖率 29.8％，

比上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美国白蛾疫情得到有效防控。

畜牧产品供需平衡。全年肉类总产量 15183 吨；禽蛋产量 13980 吨；奶

类产量 12579 吨。年末，大牲畜存栏 1.0 万头，生猪存栏 6.1 万头，羊存栏

1.0 万只，家禽存栏 238.6 万只。全年生猪出栏 12.3 万头，羊出栏 1.3 万只，

家禽出栏 541.9 万只。

渔业生产稳定发展。年末水产养殖面积233公顷。全年水产品总产量1185

吨。

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年末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 62.46 万千瓦，比上年

增长 9.4%，其中农用排灌动力 21.69 万千瓦。拥有联合收获机 2485 台。全

年农村用电量 25121 万千瓦时，化肥施用量（折纯）2.1 万吨。获国家购机

补贴 1800 万元，更新、推广各类农机具 851 台。

三、工业、建筑业

工业经济平稳增长。全县 308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738.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5.3%，实现利税 80.63 亿元，利润 50.41 亿元。

金诚、汇丰、东岳入围中国民营 500 强企业，全市仅此 3家，金诚同时入围

中国企业 500 强。

工业产销保持平衡。全年工业产品销售率达 99.4％，比上年提高 0.9 个

百分点。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如下：

2014 年 比上年（±％）

发电量 30.36 亿千瓦时 5.0

机制纸及纸板 174.13 万吨 5.5

收获机械 11460 台 9.2

白酒 839.56 万升 -9.3

原油加工量 698.60 万吨 44.7

汽油 147.95 万吨 56.6

柴油 335.49 万吨 41.9

液化石油气 68.13 万吨 59.6

烧碱 77.89 万吨 6.1

硫酸（折 100%） 38.27 万吨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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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转调创持续深化。68个重点工业项目中，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项目 26个，列入国家中小企业创新基金和国家火炬计划项目 3个，列入省

自主创新及成果转化专项计划项目 2 个，列入省技术创新项目计划项目 15

个。20 个市重大项目开工 17个，103 个工业技改项目开工 92个，19 个市重

点技改项目开工 18个。汇丰石化 C4综合利用项目、泰宝电子标签及信息化

防伪项目竣工投产。马桥产业区、果里经济开发区和唐山氟硅材料产业园三

个工业主导区实现工业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82.9%。

建筑实力进一步增强。列入统计范围的资质以上建筑企业全年实现建筑

业总产值 428.46 亿元，比上年增长 4.3%。骨干建筑企业优势继续扩大，特

级和一级资质建筑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占全部建筑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84.74%，比去年提高了 2.95 个百分点。天齐荣膺“中国承包商企业 60强”，

获批全市建筑业首件中国驰名商标。万鑫建设、新城建工获评“中国建筑业

竞争力百强企业”，起凤建工获评“中国建筑业成长性百强企业”。获“鲁班

奖”1项、国优工程奖 3 项，创“泰山杯”12项。

四、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34.93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3.2%。按产业分，第一产业投资 1.03 亿元，第二产业投资 266.85 亿元，

第三产业投资 67.05 亿元，第三产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为 20.02%。按建设类

型分，其中新建投资 1.68 亿元，扩建投资 58.99 亿元，技术改造投资 254.03

亿元，单纯建造生活设施投资 0.32 亿元。

房地产投资较快增长。全县 15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完成投资额 19.18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5.0%，其中住宅投资 17.72 亿元，增长 77.0%。竣工房屋面

积 22.93 万平方米，销售面积 26.22 万平方米，商品房销售额 12.51 亿元。

五、服务业、外贸

服务业稳步健康增长。鲁中煤炭储备物流新建铁路专用线 2条，中汇物

流新建铁路专用线 4条。天齐汽车博览园一期工程投入运营。王渔洋故里景

区被评为国家 4A级景区，王渔洋故居获评全省第二届博物馆、纪念馆十大精

品陈列。全县 33家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10 亿元，营业

税金及附加 1442 万元，实现利润 4601 万元，从业人数达到 266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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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76.14 亿元，比上年

增长 13.0%。其中，限额以上企业实现零售额 59.34 亿元，增长 11.8%。城镇

市场实现零售额 164.12 亿元，增长 13.4%；乡村市场实现零售额 12.02 亿元，

增长 28.1%。

对外经贸平稳运行。实现进出口总额 16.53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6.5%，

其中出口额 9.05 亿元，增长 16.3%。完成招商引资 52.8 亿元，其中实际利

用境外资金 9772 万美元，增长 4.5%；新核准境外投资企业 5 家，境外投资

中方协议投资额 1.23 亿美元，增长 141.1%。新签对外承包合同额 1.58 亿美

元，增长 50.6%。

六、财税、金融

财税收入稳步增长。全县国地税收入 39.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5.2%。其

中，国税收入 20.36 亿元，增长 3.3%；地税收入 19.18 亿元，增长 7.3%。国

地税收入占生产总值（GDP）比重为 8.1%，与上年持平。实现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 28.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7.2%；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30.13 亿元，

增长 0.5%。地方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GDP）比重为 5.8%，比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

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年末，全县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达到 324.04

亿元，比年初增加 13.30 亿元，其中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160.67 亿元，比年初

增加 11.46 亿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达到 360.74 亿元，比年初增加

28.73 亿元。海思堡在“新三板”挂牌交易。发行 10亿元“2014 年桓台县金

海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债券”。鸿基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挂牌运营，对外

投资额 1.07 亿元。融资性担保公司累计提供担保额 19.58 亿元。

七、交通运输、邮政业

交通运输业稳中提效。年末，全县拥有载客汽车 286 辆，座位 14533 个，

完成客运量 7580 万人次，客运周转量 253530 万人公里；拥有载货汽车 3961

辆，比上年增加 612 辆，总吨位 45281 吨，其中拥有载货挂车 1012 辆,比上

年增加 28辆，吨位 31634 吨。共完成货运量 4746 万吨，货运周转量 1607843

万吨公里。

邮政业平稳健康发展。完成邮政业务总量 2404 万元。邮政无名址函件

111.72 万件，邮政代理特快专递 1.35 万件，集邮 39.99 万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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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技技术

高新技术产业较快发展。全县完成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448.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26.0%，

比上年提高 1.3 个百分点。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4家，全县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24家。全年承接市级以上科技计划 29项，其中国家级 5 项，获得无偿扶持

资金 1755 万元，2项科技成果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荣获市级以上科技奖

励 12项，其中，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东岳“全氟离子膜工业技术研

究”和“新型燃料电池交换膜技术研究”通过验收。

研发平台建设实现新发展。淄博泰宝防伪技术产品有限公司的“山东防

伪产品工程技术中心”升级为山东省示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鑫昊特种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前昊炭素有限公司获准牵头组建市级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新增“淄博市氟化物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淄

博市大型绿色清洁高性能装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家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全县市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数达到 56家，其中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1家。新建院士工作站 1 家，院士工作站达到 10家，居全市首位。年内与

各高校科研院所达成合作协议 126 项，其中院士项目 19项、外事项目 5项，

与桓台保持合作的两院院士达到 37位。建成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1 家、市级 3

家。申请发明专利 350 件，授权发明专利 55件。

九、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县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63处，在校学生 61633 人，

教职工 5033 名。其中，小学 37 处，在校生 22956 人；初中 21 处，在校生

22914 人；普通高中 3 处，在校生 12154 人；职业学校 1 处，在校生 3609 人；

特教中心 1 处，在校生 72 人。共有各级各类幼儿园 97 处，在园幼儿 11863

名。全年用于义务教育“全免一补”、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和取暖改造、城

南学校初中部建设资金达到 1.21 亿元。城南学校中学部体育场建成投用。完

成 14处农村学校操场塑胶化工程。淄博建筑工程学校列入全省中职直升本科

贯通培养试点。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评估认定。

文化事业繁荣活跃。全年提升改造农村文化大院 60 处、村居文化广场

14 处，升级数字化农家书屋 45 个。开展文化下乡 230 余场，文化惠民百场

送戏下乡活动 122 场，放映公益电影 4100 场。成功举办纪念王渔洋诞辰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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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举办全县文化站、文化大院、农家书屋管理员等培训

班 10期。新创作小戏《乡音》《风氏夫人》《特别相逢》入选淄博市第二批

新创作小戏集，长篇小说《牛老师和他的学生们》、歌曲《风过桓台风也甜》

入选第十一届淄博市文艺精品工程，后埠村村歌《道路越来越宽广》获全国

村歌大赛优秀作品。获评“中华诗词之乡”。

卫生事业稳中有进。全县共有卫生事业单位 23个，病床 2726 张，比上

年增加 16张。卫生事业总人数 2013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1888 人，占总数

的 93.8%。注册村卫生室 309 个，乡村医生 1073 人。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经费标准提高到 35元。投资 1000 万元启动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五年

行动计划。全年组织“全民健康大讲堂”宣讲 285 场，开办公共场所从业人

员卫生知识培训 12期。县医院通过二级甲等医院复审，申报为山东万杰医学

院非隶属附属医院。中医院创建为二级甲等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新院门

诊楼、病房楼完成主体施工，该院妇科内镜培训基地通过国家验收。

体育事业稳步发展。全县参加 23 届省运会的桓台籍运动员 117 名，参

赛人数和所获奖牌数均为历史最多。组队参加淄博市第十五届中学生运动会，

联赛成绩保持全市第一。举办了全县第二届中小学生运动会，参赛中小学师

生近 6000 名。成功举办全县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安装配套体育健身器材

400 余套，建成市级农村社区示范工程 4 处，农村体育健身工程和镇级全民

健身中心工程实现“双覆盖”。新增体彩销售网点 4家，全县网点总数达到

41家。红莲湖公园被命名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

十、城市建设、生态环境

城乡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全县城镇规划、产业规划、土地规划、环境规

划等实现“多规合一”。寿济路北侧改造、城区主要路口交通渠化改造、起

马路马桥段改建、卫生街东延、农村公路网化改造、城区绿化提升工程完工

投用，北外环升级改造、城区雨污分流改造等城建工程开工建设。滨莱高速

北立交及连接线工程可行性报告通过评审。马桥、起凤入选全国重点镇。马

桥镇作为全国唯一乡镇代表在全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上作

典型发言。全年投资 7000 余万元在全县 44个村庄（社区）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马桥镇被列为小清河淄博港中心枢纽。新增 611 路环城公交车 6 台，

老年人、残疾人免费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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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县化学需氧量、氨氮、SO2、烟尘（粉尘）4

项主要污染物的年排放量分别为 2380.48 吨、230.83 吨、14233.86 吨和

2710.74 吨。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为 100%，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 88.53%。

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100%，烟尘控制区覆盖率达到 10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达到 100%，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达到 100%。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为 245 天，空气质量良好率达到 68%。环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调试运行。

引入黄河水 1400 万方。马踏湖列入国家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通过国家投

资评审和省级地质公园验收。起凤镇建成全市唯一的山东省首批“宜居小镇”。

十一、人民生活、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据抽样调查：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16846 元，

比上年增长 11.6%，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9330 元，增长 11.7%；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33700 元，比上年增长 8.8%，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20912 元，增长

8.4%。

居民家庭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继续增加。年末，每百户居民家庭耐用消费

品拥有量如下：

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

洗衣机 103 台

电冰箱 102 台

空调器 108 台

彩色电视机 112 台

照相机 19 台

淋浴热水器 85台

固定电话 52部

移动电话 212 部

家用电脑 66台

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

洗衣机 106 台

电冰箱 100 台

空调器 190 台

彩色电视机 104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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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相机 72台

淋浴热水器 114 台

固定电话 68部

移动电话 244 部

家用电脑 110 台

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全县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8.48 万

人，征缴养老金 51022 万元，新增参保职工 0.94 万人；293 个机关事业单位

参保人数 1.24 万人，参保率 100%，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4212 万元，为

4539 名离退休人员发放离退休费 13090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

数达 8.94 万人，基金收入 22405 万元，支出 17913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的参保缴费人数达 37.8 万人，基金收入 19217 万元，支出 22897 万元。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64687 人，征缴失业保险金 2632 万元，支出 1440 万元；

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119673 人，收缴工伤保险费 2064 万元，支出 2083 万元；

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53574 人，收缴生育保险费 1141 万元，支出 1313 万元。

个人重特大疾病医疗补助年最高补助标准增至 20万元。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年 5400 元和 2880 元，孤儿生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

人每年 8640 元。建成农村幸福院 18处，实施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266 户。

分配到户经适房 256 套、廉租房 131 套。

注：1、本公报中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或初步核算数。

2、全年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

价计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及以上企业；资质内

建筑企业是指具有总承包和专业承包的建筑企业（含劳务分包企业）。

4、固定资产投资起统点由 50万元提高到 500 万元。

5、限额以上贸易企业为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及以上、零

售业 500 万元及以上、住宿和餐饮业 200 万元及以上的单位；规模以上服务

业为年主营业务收入 1000 万元以上或从业人数 50人以上的单位。

6、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制度规定，粮食亩产及总产量数据调整为国家统

计局调查队系统按新口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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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业、渔业、农机、外贸、交通、财税、金融、邮政、科技、教育、

卫生、文化、体育、城建、环保、社会保障数据均使用部门统计数据。

8、卫生事业总人数调整统计口径，不再包括小型民营医疗单位人数。

9、渔业数据调整统计口径，相关统计数据来源于水利局。


